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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启动在即 
国务院刚刚公布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总体方
案，自贸试验区预计将于 2013年 9月 29日正式挂牌成立。 
 
此次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影响，被认为堪比 1980年邓小平设立深圳
经济特区的举措。自贸试验区内将进行全方位的经济改革，侧重于进一步开放经济，
进而重拾平衡。一系列深思熟虑的改革措施将在区内开展试验，如获成功，将在全国
范围内得到推广。此次试验结果，也将直接帮助中国明确在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的
地位。 
 
不同于深圳经济特区，以及其他特殊经济区域侧重于所得税、关税及增值税等优惠政
策的做法，自贸试验区将按照国际化的标准，营造自由与宽松的投资环境。自贸试验
区将成为人民币自由兑换和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试验田；同时，与典型的自由贸易园区
一样，货物可以在保税状态下进口、加工及出口。不少外国投资者已经在自贸试验区
取得先机，在自贸试验区新规明确后，更多企业有望从中获益。 
 
新政初探 
 
自贸试验区的总体方案包含以下改革措施： 
 

• 外商投资准入制度将被显著放宽和简化：总体而言，外国投资者将获得“国民待
遇”，除列明在“负面清单”中的行业及审批环节以外，外商投资限制将被全面放
开。大量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的事前审批将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备案制度。同
时，六个现代服务业领域将对外国投资者逐步扩大放开，这些领域包括金融服
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和社会服务。 
 

• 部分国内投资者的投资审批取消：对自贸试验区内的国内投资者开展上海市审
批权限内的境外投资，也将取消现有的投资审批制度，实行备案管理。 

 
• 进一步提升自贸试验区作为国际贸易、航运和物流中心的地位：相关的海关程
序将参考国际公认的最佳实践方式进行完善和简化。 
 

• 打造自贸试验区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全面的金融系统改革将包含利率自由化及
人民币自由兑换。特定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尤其是与大宗商品、航运及贸易
相关）的创新发展，以及全球或地区结算中心、资金运营中心的设立和基金管
理类企业等都将得到鼓励。 
 

• 有竞争力的税收政策：虽然并非制度核心，但自贸试验区仍有望推出具备竞争
力的税收政策。 
 

• 为实现自贸试验区目标对现行法律制度的调整：自贸试验区将由上海市政府实
际管理。与自贸试验区政策目标相抵触的法律、法规条款，将被暂停实施。同
时，将启动自贸试验区管理相应法规的立法工作。 

                                                
1 勤理律师事务所是一家在中国境内注册成立的律师事务所，也是德勤全球税务与法律的一员。德勤法律是全球几大主要法律服务机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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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自贸试验区影响的预期以及相关改革和措施的政策内容列于文后附录。 
 
德勤观察 
 
此次自贸试验区的启动，中国政府似乎有“改变游戏规则”的意图。预期的改革将具有根本性，且影响深远，如果未来在全
国范围内得以完全推广，将彻底转变外商在中国的投资环境。虽然此次改革将在自贸试验区取得多大的成效，并最终能否
推向全国仍有待观察，但中国政府已经承诺将坚定地推进改革，因此自贸试验区似将预示着中国经济发展新纪元的来临。 
 
众多改革措施的细节尚未最终出台，部分政策可能将会逐步推出。与此同时，众多投资者已经在询问他们该如何采取下一
步行动。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这次政府对待潜在投资者的态度有别于以往： 
 

• 当前的做法——政府制定规则，投资者只能遵守规则并在该框架内相应地设计商业模式。 
 

• 预期的做法——政府有望更偏向“有利商业运作”、“注重市场导向”的理念。政府欢迎投资者就需要何种商业模式、哪
些措施会对投资者及行业有何好处，对国家又有何益处等议题进行交流，积极与投资者进行开诚布公又富有建设性的
讨论。 
 

有鉴于此，具备投资意向的投资者应当与政府有关部门商讨其有关的投资及商业模式计划。 
  
 
附录 1：自贸试验区影响预期 
 

公司设立* 经营合规* 

金融管制（包括外汇管制、集团内
资金管理和结算业务企 与区外企业的交易 

优惠税收 
政策 

其他中国大陆地
区（即境内区
外） 

海外 
其他中国大陆地
区（即境内区
外） 

海外 

无需审
批，只需
备案（“负
面清单”除
外） 

大幅简化 尚不明确，但应
不劣于现行规定 

显著放宽，将涉
及人民币自由兑
换和利率自由化 

尚不明确，但应
不劣于现行规定 

极少限制，相关
海关流程将被完
善简化 

有待公布 

 
*外资企业将比内资企业获得更大的政策受益，在现有制度下内资企业在设立和经营合规环节受到的限制通常少于外资企业。 
 
附录 2： 
 
投资准入改革 
 
外商投资准入：境内投资 
 

 
暂停审批、实施备案的项目 

外商独资企业 
• 设立 
• 分立、合并或其他重要事项变更 
• 经营期限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 设立（包括合营协议、合同及章程） 
• 延长合营期限 
• 解散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 设立（包括合营协议、合同及章程） 
• 合营协议、合同和章程的重大变更 
• 转让合作企业合同权利、义务 
• 委托他人经营管理 
• 延长合作期限 

 



 
扩大开放的服务业 
 

 
挂牌即可实施的部分政策 挂牌后将逐步实施的部分政策 

金融服务 

 
• 允许设立外资健康医疗保险机构 
• 取消融资租赁公司区内设立单机单船子
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限制 

• 允许融资租赁公司兼营与主营业务有关
的商业保理业务 

 
• 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设立外资
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以及设立有限牌
照银行 

• 允许区内符合条件的中资银行开办离岸
业务 

航运服务 

 
• 允许中资公司拥有或控股拥有的非五星
旗船，开展外贸进出口集装箱在国内沿
海港口和上海港口之间的沿海捎带业务 

• 允许设立外商独资国际船舶管理企业 

 
• 放宽国际船舶运输企业外资股比限制 

商贸服务 

 
• 允许外资企业从事游戏游艺设备的生产
和销售 

 
• 允许外资企业经营特定形式的增值电信
业务 

• 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在区内从事文
物拍卖业务 

专业服务 

 
• 允许设立外商投资资信调查公司 
• 允许设立股份制外资投资性公司 
• 允许区内注册的符合条件的中外合资旅
行社从事除台湾地区以外的出境旅游业
务 

• 放宽中外合资、外资人才中介机构在股
权比例、最低注册资金等方面的部分限
制 

• 取消自贸区内为上海市提供服务的外资
工程设计（不包括工程勘察）企业，取
消首次申请资质时对投资者的工程设计
业绩要求 

• 自贸区内外商独资建筑企业承揽上海市
的中外联合建设项目时，不受建筑项目
的中外投资比例限制 

 
• 探索密切中国律师事务所与外国律师事
务所业务合作的方式和机制 

文化服务 

 
• 允许设立外商独资演出经纪公司 
• 允许设立外商独资娱乐场所 

 

社会服务 

 
• 允许举办中外合作经营性教育培训机构 
• 允许举办中外合作经营性职业技能培训
机构 

• 允许设立外商独资医疗机构 

 

 
境外投资 
 

 
取消审批，实施备案 

自贸区内拟向境外投资
的企业 • 对市政府权限内境外投资项目、在境外开办企业的，实行备案管理 

 
 
 



 
其他 
 

 试点内容 

工商行政管理 

• 注册资本实缴制改为认缴登记制（可能取消或降低法定最低注册资本的限制） 
• 改革工商登记制度，构建高效的工商登记服务体系 
• 工商登记注册与经营项目审批相分离 
• 改革企业年度检验制度 

 
自贸区内贸易、航运与物流业的改革 
 

 试点内容 

海关 

 
• 试点开展境内外高技术、高附加值维修业务 
• 加快培育跨境电子商务服务功能，试点建立与之适应的海关监管、检验检疫、退税、
跨境支付、物流等支撑系统 

• 允许企业凭进口舱单将货物直接入区，凭进境货物备案清单办理申报手续 
• 简化国际中转、集拼和分拨等业务进出境手续 
• 允许在试验区区内外特定区域设立保税展示交易平台 
• 探索试验区统一电子围网管理 

检验检疫 
• 第三方机构检测结果认可 
• 实施进境货物预检验及核销、往返货物检验检疫登记、进口消费品检验监管、进出口
工业产品“快检快放”等便捷化监管措施 

航运 
• 推动中转集拼业务 
• 积极发展航运金融、国际船舶运输、国际船舶管理、国际航运经纪等产业 
• 支持浦东机场增加国际中转货运航班 

 
金融领域改革 
 

 试点内容 

货币政策 

 
• 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实现区内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 人民币跨境使用制度改革 
• 区内实现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金融机构资产方价格实行市场化定价 
• 相应调整外汇管理体制，实现贸易、投资和融资便利化 

期货及衍生品 

• 完善期货保税交割试点，拓展仓单质押融资功能 
• 逐步允许境外企业参与商品期货交易 
• 发展航运运价指数衍生品交易 
• 鼓励金融市场产品创新 

保险 • 支持人民币跨境再保险业务 

交易平台 
• 允许金融市场在区内建立面向国际的交易平台 
• 区内设立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和资源配置平台 
• 股权托管机构在区内设立综合金融服务平台 

股权投资 
• 鼓励在试验区设立专业从事境外股权投资的项目公司 
• 支持设立境外投资股权投资母基金 

总部经济 
• 拓展服务贸易和一般贸易收付汇纳入试点专用账户，拓展融资功能 
• 促进跨国公司设立区域性或全球性资金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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